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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114學年度第三次家長委員會議議程紀錄 

日期：115年 3月 18日(三) 

壹、 會議時間:115年 3月 18日(三) 

貳、 會議地點: 新竹市家欣樓餐廳 

參、 介紹與會人員                     主席:王應男 

肆、 主席致詞： 

本學年度家長會委員總人數 32 人，目前委員出席人數 20 人，委託書 4

人，(如附件簽到表及委託書)，依「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

長會設置辦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家長委員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爰本委員會議開始。 

伍、 校長致詞: 

接任以來，完成事項如下: 

一、 為提升學生午膳多元設施，增加及修繕大型蒸飯箱共 11台 

二、 為增加學生學習環境，爭取校園古蹟設定相關事宜，感謝家長委

員力挺學校學生就學環境立場，目前等待公文確認後，再行後續。 

三、 今年學生學測繁星錄取錄六成，交出亮眼成績。 

四、 為提升學生入校門人車分道安全，校門口設計人行走道門，已完

成施工。 

五、 為提升學生生活禮儀，推動學生不說不雅語言，目前積極在校宣

導。 

六、 為提升學生身分的形象，積極宣導學生穿制服到學校，口號為【我

新商我驕傲，穿制服到學校】。 

壹、 活動報告: 

感謝家長委員們願意全力支持國立新竹高商，也藉機會聯絡家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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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希望未來的各項活動都有家長們的支持，一同協助我們的孩子

快樂學習。近期活動如下: 

一、 115年 3月 18日(三)高三統測祈福活動 

二、 115年 5月 9日(六) 新竹高商創八十六週年校慶園遊會活動 

三、 115年 6月 2日(二)高三畢業典禮 

四、 115年 6月 17日(三)水運會 

熱情誠摯邀請家長們撥冗熱烈參與，今日將以上活動納入議題進行提案

討論。 

陸、 經費報告: 詳如會議資料。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 有關家長會參加 115年 5月 9日（週六）新竹高商創八十六週年校

慶園遊會活動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5月 9日（週六）為新竹高商創校八十六週年校慶，將舉辦園遊會

活動。 

二、建議家長會號召家長參與校慶園遊會活動，共襄盛舉。 

三、往年家長會設攤參與學校園遊會，請討論今年參加活動內容、性

質及方式。 

決議: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家長委員後，依過往經驗在群組討論以決定

參加活動內容、性質及方式。 

案由二: 有關高三畢業班導師紀念品，提請討論。 

說明： 

一、新竹高商第 79屆畢業典禮訂於 115年 6月 2日(週二)13:00 舉

行。 

二、高三同學畢業在即，為感謝導師們的辛勞，擬請家長會致贈高三

畢業班導師紀念品。 

三、高三畢業班級(含進修學校)15班教師（其中 2名退休）及退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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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1名，共 16位。 

四、紀念品所需經費擬由家長會一般捐款項下支應，由家長會推派委

員或請學校購買，並於畢業典禮時致贈。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家長會購買或請學校代購，所需費用由家長樂捐收入

項下支付。 

決議: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家長委員無異議由請學校代購，詳如會議書面資

料。 

案由三: 為因應會務需要，本會擬辦理 114-2學年度小額自由捐獻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本會組織章程第 28條及 29條規定辦理。 

二、以家長會名義發放「給家長的一封信」辦理小額捐獻勸募，讓所

有家長能明瞭家長會實際運作情況，期待藉由家長們的熱心參

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協助學校各項教育活動，共同為孩子

的未來奮鬥，也為孩子的學習提供重要的助力。 

三、「給家長的一封信」內容，如附件。 

擬辦：審議通過後，依照說明段執行。 

決議: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家長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詳如會議書面資料。 

捌、 臨時動議: 

玖、 主席結論。 

【預告:5~6月間召開第四次家長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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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親愛的新商家長您們好： 

感謝過去一年家長們對於校務的全力支援，新的學年也承蒙大家的厚愛

與支持，讓我能繼續與家長會團隊共同攜手合作，我們也會以更熱忱的心和

全力以赴的態度持續優化家長會整體運作，以期不負大家所託。 

擁有八十餘年優良歷史的新商，培育出無數的社會各界菁英，在廖俊仁

校長的創新領導、教師團隊的認真努力以及各位家長的扶持下除延續新商精

神外，亦持續強化學生的品格教育、提升國際視野、擴大大學間策略聯盟及

鏈結產業等各項校務，相信我們的孩子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將更能發揮其

潛能，找到最適合他人生的未來方向。 

在新商的璀璨歲月中，家長會一向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著政府整

體預算的緊縮，學校也面臨預算經費嚴重不足的窘境，但在歷任會長和家長

們踴躍捐款的扶持下，不僅協助每年的學測、統測與指考的考生鼓勵與服

務，也資助建置校園的安全防護監視系統，從而各項多元學習活動也因此能

順利開展。 

為營造優質多元學習及安全校園環境，經 115年 03月 18日第三次家長

委員會議同意進行募款，本次募款項目仍延續往年的學生各項競賽獎勵、模

擬面試支援與畢業生活動補助等，並衷心盼望大家一起繼續支持和贊助家長

會，所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您的涓滴愛心款項皆會開立捐款收據並

造冊備查，且絕對妥善運用；您的每一筆捐款，也將讓我們與學校共同為我

們的孩子創立更優質、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非常感謝 114上學期期間有將近 177位家長熱心捐款，補強學生各項活

動不足之經費，讓學生有多元展能的學習環境，以及將近 1732位家長樂捐

專款校園安全維護費，讓學校營造一個優質安全校園環境並提供學生緊急救

護經費協助。學校需要家長們的支持，家長會運作亦需要各位集思廣益並提

供寶貴意見，在此誠摯的懇託家長們能與學校相互合作，藉由親師間的良性

互動，讓我們共創孩子們的精采人生。 

敬祝   闔家平安喜樂 

                    學生家長會會長王應男暨全體家長委員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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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商 114學年度下學期募款項目及支用說明 

 

名稱及內容 預算內容 
募款目標
金    額 

支援獎勵學生
各項多元活動 

支援各項學生活動社團及體育相關經費 50,000元 

支援學校提昇
教學品質 

統測考生包高中餐盒計 50,000元、統測
考生休息區租用費計 10,000 元、高三校
內模擬面試教授、老師謝禮、誤餐費計
21,000，精神醫療諮詢鐘點費及謝禮計
10,000 元、學長姐讀書經驗分享活動計
3,520 元 

94,520元 

教師獎勵 
依照教師協助各項學生競賽活動之獎勵
辦法 

50,000元 

支援校務發展
活動 

重要活動(各項球類、水運會)競賽相關
費用計 20,000元，國際教育交流相關費
用 60,000元。 

80,000 元 

校園安全維護
費 

學生夜讀之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計 33,000
元及學生緊急傷病就醫及車馬費費用計
20,000元、校安人員團保費 15,000、緊
急救護電動車月費年繳約 8,000 及校園
監視系統維修及更新費用 150,000。 

226,000
元 

合計：500,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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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商家長會捐款回條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捐款人：            □公開於學校網站家長會版面   □不公開(未勾選視為不公開) 

□一般捐款（全校性）             元 

□清寒關懷（午餐、急難）                元 

□本人願意贊助本校校隊【排球隊(男、女)、籃球隊(男、女)、射箭隊】，請填寫：        

隊，金額共_______元 

【贊助方式】： 

□款項隨同回條總務處家長會出納張育甄小姐。 

□逕行匯入/自動櫃員機(ATM)至本會帳號。 

  ※新竹高商家長會銀行匯款資料： 

    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學府路郵局分行(銀行代碼:700) 

    戶名：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王應男 

    帳號：00610970059106 

※匯款或自動櫃員機(ATM)入本會帳號確認後可以傳真至家長會出納張育甄小姐 FAX:03-

5723212或電話 03-5722150 轉 216，或提供帳號末五碼            俾利開立捐款證

明。 

 

※收款一律開具證明，相關捐款證明可做為所得稅列舉扣除額抵減。 

 

 

 

 

國立新竹高商學生家長會 114 學年度捐款(捐款人收執聯) 

學生姓名:              班級:         

捐款人(公司)收據抬頭:                  

捐款總額:                             

※以下由家長會工作人員填寫※ 

現金捐款流水號:                   經手人:               日期: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聯絡地址:新竹市學府路 128號     

請交回總務處家長會出納張育甄小姐，謝謝您~感恩 

※備註：為了落實「自由捐款」的精神及避免遺漏款項，請家長務必將此回條與現金捐

款、支票或匯款收據等，放置於此信封內密封，於 115 年 04 月 30 日前由貴子弟交

至家長會出納入帳，並盡快製妥收據予您，謝謝！                      

                   家長簽名: 
 

※請妥善保存此收據，直至家長會發放捐款證明為

止 

重要訊息: 

敬請多加利用右圖掃 QR 

code 填入捐款收執聯內容，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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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103年1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84550A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9月27日訂定，經103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114年8月1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458048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4年9月20日修定，經114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協助學校之發展之目的，設立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

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特依高級中學教育法二十七條

及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本

組織章程。 

第二條 本會由本校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所組織之。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學生已成年者，其原法定代理人或原實際照顧者得為其家長。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新竹市東區學府路 128號。 

第四條 本會宗旨如下： 

一、 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 

二、 保障本校學生在校學習與受教育權益。 

三、 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 

第二章 組  織 

第五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組成，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起，至下屆會員代表產生之日止，

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選（推）

一人至三人擔任之；其選（推）方式，得採會議或通訊為之。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會員代表總額內應至少有一人為身心障

礙學生之家長；會員代表總額內未有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者，應於有

身心障礙學生班級內協調一人擔任班級代表。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選（推）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七條 家長委員會置家長委員七人至三十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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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推）組成之，均為無給職。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家長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

礙學生家長。 

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未獲選（推）為家長委員時，學校應協調至少一

人擔任家長委員。 

家長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

之日起，至下屆家長委員產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家長委員會得設委員工作小組。 

第八條 家長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至九人，由家長委員會就

家長委員中選（推）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家長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推）出一人為家長會會長，三人

至五人為副會長。 

本會家長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

次為限；副會長之連任，不受次數之限制。 

第九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配偶或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

者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副會長中選(推)一人繼任之。會長及 

全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選(推)之。 

第十條 本會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本校人員若干人擔任

會務人員，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同意

後給予津貼。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以提供教育諮

詢，協助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 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 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 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四、 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 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 依組織章程規定，選(推)任、解任及罷免會長、副會長、常務委

員及家長委員。 

七、 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 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第十二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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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供學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

事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推)任、解任與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

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三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會期間，執行家長委員會之任務。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至第九款及其他依法規或章程規定應經

家長委員會決議之事項，不得由常務委員會決議行之。 

第四章  權利及義務 

第十四條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五條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五章  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第十六條 本會應選（推）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察

事項，由家長委員互相選（推）之。 

第十七條 財務委員職權如下：  

一、與會長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二、管理本會財務事項。  

三、與本會會長於本會預算、決算報表及明細表上，共同具名。 

第十八條 監察委員職權如下：  

一、監察本會會務。  

二、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審核決算報告。 

第六章  會議 

第十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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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

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會長應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

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二十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

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內召開。 

家長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

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家長委員會應有家長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

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

公布於學校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會員大會或家長委員，有會員代表或家

長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假決議

視同有效決議。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配偶、同一家庭

其他具家長代表身分者，或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為限，

代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二十三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本校行政主

管列席。 

第二十四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就家長委員予

以解任：  

一、任職期間，因故不能履行職務。  

二、任職期間，因個人行為影響本會聲譽。  

三、有事實足認其從事或涉及不誠信、不正當之活動，或有妨礙公務、

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且情節重大。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

人員過半數通過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

核信件通知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

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五條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家長委員

會予以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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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會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

席人員過半數通過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

查核信件通知該財務委員、監察委員解任。 

第二十六條  家長委員會委員有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會員

代表大會予以解任。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

人員過半數通過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

核信件通知該家長委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應由就家長委員三分之一以

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罷免之。  

前項罷免之決議，應自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

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罷免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

錄。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

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低收入戶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本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交家長會管理，於開學後

二個月內撥入家長會專戶；其支用，由家長會自行辦理。 

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

為原則。 

第二十九條  本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

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本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本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如附件。監察委員應每二個月，定期稽核本會

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每學年結束，家長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

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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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本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本校應將會議

紀錄與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

員或會員代表執行職務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會議討論事項涉及會長、副會長、常務委

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本身利害關係時，該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員代

表除為必要之說明外，應行迴避，並不得參與該案之討論及表決。  

第一項所定應迴避者未迴避者，該討論案應扣除未迴避者後，視決議

是否仍然通過表決門檻。  

第二項規定於會員代表、家長委員、常務委員、會長、副會長、財務

委員或監察委員之選（推）、改選時，不適用之。 

第三十三條 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 

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內政部 

訂定之會議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組織章程自發布日施行，增、修訂需經委員會審議後，提交代表大會通過

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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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 

110年 10日 2日 110學年度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114年8月1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458048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4年9月20日修定，經114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一、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

本會)為妥善管理財務之收支及運用，並有效執行各項會務計畫及協

助本校校務推展，特依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

辦法第二十六條及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規定，，訂定本財務管理

規定。 

二、本會經費收入項目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

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元；低收入戶持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前項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於開學後二

個月內撥入本會專戶，由本會自行管理與支用。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收入，不得透過本校教職員工向學生或其法

定代理人募捐；其屬與學校有採購等利害關係者之捐款或餽贈，應予

拒絕或退還。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訖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

月三十日止為原則。 

三、本會經費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四、本會置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本會財務管理及會務監察

事項。 

  監察委員應每2個月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五、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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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本會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由本會委員會依第二點經費收入與第三

點經費支出及用途編製。 

  本會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本會業務承辦人員應每個月定期編列財務收支報表，向會長報告，

並提供由本會財務委員、監察委員稽核，於本會委員會及會員代表

大會會議上報告。 

六、本會應製發連號裝訂二聯式收據本，憑以入帳財務收入。 

  本會各項財務收支之整理，其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預決算報告表

件及重要財產文件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表報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涉及政府機關之補捐助案件，

依各補捐助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每學年結束，本會家長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本會監察委員審核後，提

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前項移交應編製移交清冊，並連同前點所列文件併予移交。 

八、本會經費支出運用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金額在 10 萬元以內者，由會長核定。 

(二)金額超過 10 萬元未滿 30 萬元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由會長

核定。 

(三)金額超過 30 萬元未滿 60 萬元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本會

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後，由會長核定。 

(四)金額超過 60萬元，未滿 100萬元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本

會家長委員會議決通過後，由會長核定。 

(五)金額超過 100萬元之特殊重大支出，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本會

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後，由會長核定。 

九、本財務管理相關規定未規定事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會計

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及本校財務管理要

點等法規辦理。 

十、本財務管理相關規定，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